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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科技厅关于做好2023年度全省科技型
中小企业评价服务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）科技局，苏州工业园区科创委：

近日，科技部火炬中心印发了《关于做好2023年度科技型中

小企业评价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科火字〔2023〕60号），现转

发你们，并就做好我省2023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服务工作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．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采取企业自主评价、属地化管

理、省级服务监督的工作模式。评价条件和指标、评价工作流程、

填写评价信息、提交评价材料、形式审查要求等按照《科技型中

小企业评价办法》（国科发政〔2017〕115号）和《科技型中小

企业评价服务工作指引》（国科火字〔2022〕67号）规定执行。

苏科高发〔2023〕36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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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采取常年受理的方式，各地评价工作机

构须在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前完成当月参评企业信息审核和提

交，省科技厅分批汇总公示、公告，本年度最后一批企业参评提

交截止日期为9月28日、评价工作机构审查提交截止日期为10月

10日。

2．各地方科技主管部门要加快完善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

新发展的培育体系，积极发动辖区内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参与

评价，强化评价入库工作与科技企业孵化器、“创业江苏”科技

创业大赛工作相协同，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做到“应评

尽评”。积极加强政策宣贯力度，鼓励企业尽早参评科技型中小

企业，在5月31日（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截止时间）前获得入库

登记编号，及时享受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专项

政策优惠。

3．各地评价工作机构要严格执行评价标准和流程，加强对

以往税务部门反馈数据存疑企业和科技部火炬中心年度动态检

测核验企业的审验。各地要按照管行业就要管党风廉政建设的要

求，严格落实省科技厅党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科技管理系统

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意见》（苏科党组〔2018〕16号），严格遵

守“六项承诺”“八个严禁”规定，把党风廉政建设和评价工作

同部署、同落实、同考核，切实加强关键环节和重点岗位的廉政

风险防控。承担评价工作的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应保障评价工作人

员和经费，不向企业收取相关费用，不向中介机构委托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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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各地评价工作机构按照《贯彻落实<科技部办公厅关于营

造更好环境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通知>的工作方案》（苏

科高发〔2022〕52号）要求，深入实施促进中小企业研发“春风”

专项行动，继续发掘和培育一批技术含量高、创新综合能力强的

“四科”标准科技型中小企业，为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分类扶持、

精准服务机制打下基础。认真开展专题分析与评估，及时全面总

结本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服务、监督工作、政策制定和实施

成效等情况，于11月12日前报送年度工作总结报告。

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：

联系人：周萍 唐余康

电 话：025-83232318 83232938

附件：科技部火炬中心《关于做好2023年度科技型中小企

业评价服务工作的通知》

江苏省科学技术厅

2023年2月2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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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做好2023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
评价服务工作的通知

国科火字〔2023〕60 号

各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（委、局）：

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

的良好环境，根据《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》（国科发政〔2017〕

115号）、《科技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

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国科发火〔2018〕11号）和《科技型中

小企业评价服务工作指引》（国科火字〔2022〕67号）的有关要

求，请各地方科技主管部门扎实做好2023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评

价服务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严格标准，规范开展高质量评价服务工作

1. 强化参评企业主体责任和诚信意识，加强评价工作队伍

培训和管理，严格执行评价标准和流程，加强对直通车条件相关

信息一致性和有效性的审验，重点关注评价系统反馈风险提示信

息，严把入库企业质量关。

2. 建立常态化监督监测机制，综合运用异议复核、动态监

测、抽查复核等手段，对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指标信息数据

进行跟踪监测，及时处理不符合入库条件的企业并按规定程序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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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公告。

3. 坚持“放管服”原则，认真落实评价工作全流程网上办

理要求，进一步完善服务机制，提升评价审核和公示公告效率，

为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评价服务。

4. 秉承阳光公正的工作理念，主动向社会公开监督方式，

接受社会监督，及时妥善处理异议、投诉、举报信息，探索建立

企业诚信档案和联合惩戒机制。

二、夯实质量，继续做好全年评价服务工作安排

1. 加强政策宣贯力度，鼓励企业尽早参评科技型中小企业，

在5月31日（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截止时间）前获得入库登记编

号，及时享受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专项政策优

惠（《关于进一步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

例的公告》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科技部公告2022年第16号）。

2. 强化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动态监测、分层分类及增值服

务工作，按照科技部办公厅《关于营造更好环境支持科技型中小

企业研发的通知》（国科办区〔2022〕2号）要求，继续发掘、

培育一批技术含量高、创新综合能力强的“四科”标准科技型中

小企业，为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分类扶持、精准服务机制打下基

础。

3. 确保全年评价工作按时收尾，企业原则上应于9月30日前

完成参评提交，省级科技主管部门应于10月31日前完成全部拟入

库企业公示，并及时全面总结本地区全年评价服务工作、监督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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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、政策制定和实施成效等情况，于11月30日前报送年度工作总

结报告。

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

2023 年 2 月 23 日

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3年2月28日印发


